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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８年，墨西哥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电气产品能效的强制性标准，涉及

室内空调器、自镇流紧凑型荧光灯、商用制冷设备、清水泵和电动泵等多类产品，规定了最低

能效要求、测试方法和标签要求等。墨西哥的标签要求非常复杂，对纺织品、皮革制品、酒类

产品、玻璃和陶瓷产品等消费品的标签要求给中国出口商带来了负担。２００８年，墨西哥结束

了对中国１５类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的复审，取消了共计９５３个税号产品（涉及自行车、鞋

类及配件、黄青铜挂锁、婴儿车、锁具、一次性气体打火机、服装等纺织品等１５大类产品）的反

倾销税；同时，自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期间，墨西哥将对上述产品中２０４个

税号的中国进口产品每年按不同比例的较高税率继续征税，提醒出口企业关注相关产品的关

税调整情况。此外，墨西哥对酒类、服装、化学品、鞋类、钢铁、手动工具、器具、胶合板、苹果、

大米、家禽等产品指定了进口参考价格，企业应注意相关规定，并及时与墨进口商进行沟通。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和墨西哥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７５．６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７．３％。其中，中国对墨西哥出口１３８．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８．３％；自墨西哥进口３７．１

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３．６％。中方顺差１０１．４亿美元。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主要产品为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光学、照相、医疗等

设备及零附件；自墨西哥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铜及其制品、矿砂、矿渣及矿灰；电机、电气、

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车辆及其零附件（铁道车辆除外）；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

件、有机化学品、熟料及其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墨西哥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５．２３亿美元；

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６６４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墨西哥完成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金额１２１９万美元。２００８年，墨西哥对华投资项目１９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８５

万美元，同比减少３１．９８％。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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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对绝大部分进出口产品适用从价税，部分产品适用从量税、混合税和季节性

关税。墨西哥以发布总统令的方式在《官方公报》上公布进出口关税的调整情况。墨西

哥海关和关税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是１９９５年《海关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外贸易总条

例》及其附件、《进出口总税法》以及墨西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关税方面的规定。主

管机构是税收管理服务总局下属的海关管理总署。

墨西哥《海关法》规定，对各类进口商品征收海关附加税（亦称海关服务费），税率为进

口商品ＦＯＢ价格的０．８％。此外，墨西哥海关还对大部分进口货物征收１５％的增值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７年，墨西哥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为１２．６％。其中，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简单平

均关税分别为２２．１％和１１．２％。

为了促进纺织业的发展，减少纺织业产业链的成本，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墨西哥决定将部分

纺织产品的进口税率由２４％降到１０％，涉及丝纱线、绢纺纱线、丝或绢丝机织物、粗梳羊毛

纱线、精梳羊毛纱线、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粗梳羊毛或粗梳

动物细毛的机织物、棉纱线、棉机织物、化学纤维长丝纱线、合成纤维长丝纱线的机织

物、人造纤维长丝纱线的机织物、化学纤维短纤、毡呢、无纺织物、针织物及钩编织物等。

根据墨西哥《官方公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６日文件，初榨的豆油及其分离品、初榨的橄

榄油及其分离品、初榨的棕榈油及其分离品、初榨的棉籽油及其分离品、初榨的椰子油、

棕榈仁油或巴巴苏棕榈仁油、初榨的菜子油或芥子油及其分离品、蓖麻油及其分离品等

产品的进口税率调整为３％；其他豆油及其分离品，其他油橄榄油及其分离品，其他棕榈

油及其分离品，其他棉籽油及其分离品，其他椰子油、棕榈仁油或巴巴苏棕榈仁油，其他

菜子油或芥子油及其分离品，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的进口税率调整为７％。

参与墨西哥“产业促进计划”（ＰＲＯＳＥＣ）的公司在进口原产于北美自贸区之外的产

品或用于生产特定产品的原料时，可享受０—５％的优惠关税。该计划涉及电子、玩具、

制鞋、采矿冶金、资本货物、农业机械、化工、橡胶和塑料制造、钢铁、医药和医药设备制

造、纸及纸板制造、皮革制造、汽车及零件制造、纺织等２２个重要工业部门。

２．进口管理制度

墨西哥《对外贸易法》是规范其进口管理的基本法律，《海关法》、《进出口总税法》也

在进口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经济部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其下属的国际贸易谈

判局，标准化、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管理局，以及工业和贸易局等负责具体的进口贸易

管理工作。

墨西哥受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主要包括石油化工产品、发动机、大型运输汽

车和小汽车、武器、办公设备等。进口许可证申请书必须随附国外出口商的报价发票，

进口许可证的有效期为９个月，并可酌情延长３个月。

３．出口管理制度

墨西哥《对外贸易法》及其相关条例、《海关法》以及《进出口总税法》是其出口管理

制度的主要依据。墨经济部负责发放出口许可证，建立出口促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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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大力促进出口，特别是鼓励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出口石油产品需经事先出口

许可。墨西哥经济部通过财税减让、提供行政便利以及融资计划等方法促进出口。

墨西哥国家外贸银行提供各种出口促进服务，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向墨

西哥公司提供培训及不同出口市场贸易管理方面的具体建议。墨西哥成立的贸促会

（ＰｒｏＭｅｘｉｃｏ），其职能之一是促进出口，为墨西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出口活动提供

建议，取代了国家外贸银行在促进出口方面的职能。

墨西哥经济部对１６个税号项下的出口产品实施预先许可证管理，涉及的产品主要

包括石油原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原油、石油及从沥青矿物中提取的油类（原油除外）、

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石蜡（按重量计含油量小于０．７５％）、微晶石蜡、樱桃番茄等。该

出口许可证向经济部申请。墨西哥禁止出口钱币、大麻、活动物以及部分危害人类健康

的用于生产有毒物质的化学品。

２００８年，墨西哥正式实施《制造、保税装配业和出口服务促进法令》，规定临时进口

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暂缓缴纳关税，待装配产品出口时再缴付关税，原材料、零部件和提

供的出口服务都免征增值税。

４．贸易救济制度

墨西哥有关贸易救济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对外贸易法》和《应对不公平国际贸易

活动规则》。当《对外贸易法》对不公平国际贸易行为和保障措施程序未做明文规定时，

应适用《联邦税收法典》。此外，墨西哥签订的各种地区或双边协定中也有涉及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规定。经济部下设的国际贸易措施司负责实施各类贸易救济措施。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墨西哥规范外商投资的主要法律法规是宪法第７条、《外国投资法》（ＬＩＥ）及其相关

条例。经济部下属的外商投资登记处主管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所有外国投资者和有外

资参与的墨西哥公司必须在经济部下属的国家外资登记处进行登记，否则将被罚款或

制裁。全国外商投资委员会是外资准入方面的国家咨询机构，负责制定有关外国投资

的政策、确定外资进入的期限和条件等。

墨西哥通过《外国贸易和投资促进计划》促进吸引外国投资的工作，通过《国家发展

计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２）》明确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吸引投资的基本政策。墨西哥贸促会的主

要职能之一是负责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根据墨西哥《外国投资法》第５条，墨西哥禁止外国投资进入石油、基础石化工业、核

能发电、放射性矿物、电信、邮政服务１１类行业。墨西哥还规定国内航空运输、驻机场出

租车公司、特种航空运输的外资最高参股比例为２５％，保险公司、债券买卖公司、融资公

司等外资最高参股比例为４９％；提供电信网络和服务的公司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最

高为４９％。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

墨西哥《外国投资法》规定外资企业可以将利润、股利、利息和资本金自由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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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平衡困难的情况下，墨西哥可以对国际收支转移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目前，

美元可以自由汇出或汇入墨西哥，企业盈利可以在完税后汇出。外资企业可在墨西哥

境内任何一家合法银行开立美元支票及存款账户，开户最低限额由各银行自行规定，个

人也可在北部边界内开立美金支票账户。

２．知识产权

墨西哥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依据是《工业产权法》和《联邦版权法》及其相关条

例。墨西哥知识产权局和国家作者版权局是墨西哥知识产权的主管机构。对侵犯专利

权或商标使用权的行为，可视情节轻重，分别判定为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

３．签证

目前，墨政府对中国商务人士签发长期有效和多次出入境签证，有效期为３年。持

这种签证的人员可在３０天内多次出入墨西哥。持ＦＭ３非移民居住证的中国商人可在

墨西哥境内居住一年，通常每年可以办理一次延期手续。

（四）２００８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空调器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６日，墨西哥能源部于发布《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ＰＲＯＹＮＯＭ０２１

ＥＮＥＲ／ＳＣＦＩ２００７：房间空调器的能效及使用者安全要求、限制值、检测方法和标签》。

该草案制定了能效比（ＥＥＲ）规范和检测方法、使用者安全要求、合格检验方法和能效标

签应包含的必要信息。

２．自持式商用制冷设备

２００８年２月４日，墨西哥能源部公布了官方标准《自持式商用制冷设备的能效和使

用者安全要求、限值、试验方法和标签》。该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规定了测定自持式商

用制冷设备能耗的规范和试验方法和使用者安全要求。该标准草案适用于容量不低于

５０升的以下自持式商用制冷设备。

３．玩具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日，墨西哥经济部发布《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１５ＳＣＦＩ２００７：商业

信息—玩具标签》。通报的墨西哥官方标准规定了在墨西哥销售的玩具上必须显示的

商业信息。该官方标准适用于以任何材料制成的玩具，包括由钮扣电池、干电池和／或

其他电源驱动的电动玩具。

４．清水泵和电泵

２００８年９月３日，墨西哥能源部通报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０４ＥＮＥＲ２００８《额定

功率０．１８７ｋＷ至０．７４６ｋＷ的清水泵和电泵能效限值和检测方法》。该标准分别对家

用水泵和电泵（使用单相鼠笼感应电动机）规定了最低能效水平和最高能耗水平及合格检

验方法，还规定了公共信息标签要求。该标准适用于在墨西哥销售的额定功率０．１８７ｋＷ

至０．７４６ｋＷ的家用水泵，以及使用单相鼠笼感应电动机的电泵。以下类型的水泵和电

泵除外：装饰喷泉泵、消防泵、水按摩泵、喷射（注射）泵、多级泵、固体处理泵（表面或潜

水）、喷洒泵、舱底泵和游泳池泵。该标准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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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７年，墨西哥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明显比非农产品高，农产品为

２２．１％，而非农产品为１１．２％。其中，动物及动物制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４７．７％，奶制

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４３．３％，谷类食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４８．９％，明显高于墨西哥

２００７年１２．１％的平均关税。

２００８年，墨西哥对５０多种农产品实行高于１００％的关税，具体如下：家禽脂肪、猪脂

肪、动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的关税高达２５４％；其他鲜或冷藏的马铃薯的关税高达

２４５％；家禽的鲜、冷、冻肉及食用杂碎的关税高达２３４％；化学纯果糖、其他果糖及果糖

浆的关税高达２１０％；玉米的关税为１９４％；麦芽的关税高达１９４％；咖啡浓缩精汁及以

其为基本成分或以咖啡为基本成分的制品的关税高达１４０．４％；脱荚干芸豆、粉状或粒

状的乳及奶油的关税高达１２５．１％；乳酪和凝乳的关税为１２５％；大麦的关税高达

１１５．２％；车辆及其零件、附件的关税高达５０％。

２．关税升级

在皮革行业，生皮及皮革的平均关税约为５．９％，而皮革制品、鞍具及挽具、手提包

等的平均关税高达３１．４５％，大部分皮革制品的关税高达３５％，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平均

关税差达２５．５５％。墨西哥对纺织品原料继续维持低关税，其平均税率仅为１０％，化学

纤维长丝等原料甚至无须缴纳进口关税，而纺织品的制成品平均关税高达３５％。

３．关税配额

由于多种配额的存在，墨西哥对配额的管理比较复杂并缺少透明度。墨西哥受关

税配额限制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禽肉、动物脂肪、奶粉、干酪、芸豆、西红柿、咖啡、小麦、大

麦、玉米和富含糖类的产品。奶粉配额内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为１２５．１％；干酪的配额

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２５％；肉及可食用内脏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

税为２３４％；动物脂肪和土豆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２５４％；玉米的配额内

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９４％；芸豆（种用的除外）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

税为１２５．１％；小麦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６７％。

虽然墨西哥《对外贸易法》第２４条规定了发放配额的程序和原则，但墨西哥绝大部

分关税配额只给少数特定国家。例如，美国获得了墨西哥玉米关税配额的９９．９％，禽肉

配额的９７％，动物脂肪配额的９４％，芸豆配额的８８％，干酪配额的７５％。对来自与墨西

哥签订ＦＴＡ的国家（除玻利维亚、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外）

的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与不同国家签订的ＦＴＡ所包括的农产品互有差别。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０７年，墨西哥对１６０个税号项下的产品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涉及的产品主要有

石油产品、二手轮胎、二手交通工具、果糖、旧衣服、防污染设备、研究设备、“产业促进计

划”所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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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手交通工具和二手机器，墨西哥经济部规定只有在该类外国产品没有国内

替代产品时才发放进口许可证。

此外，墨西哥一般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其需申请进口许可的产品税号，但这类产品

税号变更频繁，缺乏稳定性。

（三）通关环节壁垒

墨西哥对酒类、服装、化学品、鞋类、钢铁、手动工具、器具、胶合板、苹果、大米、家禽

等产品指定了参考进口价格或官方评估价格。如进口商向海关提交的申报价格低于参

考进口价格，需要提供担保并说明原因。墨西哥政府有权在６个月内决定是否开始正式

调查或免除担保。该措施没有规定有关进口货物海关估价的举证程序或裁定程序，缺

乏相应的救济措施；参考进口价格的确定和海关实施过程缺乏透明度，增加贸易活动的

不确定性。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第７条明确禁止在最低海关限价、任意或虚构的价格基础上

进行海关估价，墨西哥却在海关估价中使用最低海关限价，明显违反了《海关估价协定》

的相关规则，对外国相关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构成障碍，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墨西哥的标签要求非常复杂，对纺织品、皮革制品、酒类产品、玻璃和陶瓷产品等消

费品的标签要求给中国出口商带来了负担。墨西哥要求每个产品标签上都需要标明商

业信息，生产商可以通过墨西哥政府授权的私人机构对其产品标签是否符合墨西哥相

关标准进行审核，但费用昂贵，每个标签费用为２００—２５０美元。

墨西哥对进口产品的标签信息要求比国内产品严格，对于进口产品的检验一般要

进行两次，第一次为进口时的检验，在产品投放市场时还要由消费者保护机构进行第二

次检验。

此外，对于化妆品，墨西哥要求必须将成分的国际名称翻译成西班牙语，而国际上

通常只要求按照化妆品成分的国际名称来标识成分，墨西哥的相关要求过于严格，且无

必要性，给进口商带来了额外成本。对于纺织品，墨西哥要求标签上不但要标明产品生

产相关的信息，还需标明进口商的税务登记号码，这一强制性要求出口商很难做到，因

为在产品的生产和加贴标签的阶段还很难确定具体的进口商。墨西哥海关拒绝某些纺

织品的国际通用描述，且墨西哥标准对纺织品标签中洗涤和保养方法的图例与国际标

准不同，因此进口商只得为其进口的产品重新制作和加贴标签，这给出口商带来额外

成本。

墨西哥政府规定只有国内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可以申请墨西哥官方标准认证，对国

外生产企业造成了额外的负担。例如，对于进口玩具，生产商无法直接申请产品认证，

只能由进口商申请认证，且证书只对提出申请的进口商有效。如果另一进口商进口相

同的产品，则需重复认证。

墨西哥于２００８年发布了一系列提高电气产品能效的强制性标准，涉及室内空调

器、自镇流紧凑型荧光灯、商用制冷设备、清水泵和电动泵等多类产品，规定了最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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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要求、测试方法和标签要求等。墨西哥能源部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３日向 ＷＴＯ通报的

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０４ＥＮＥＲ２００８《额定功率０．１８７ｋＷ 至０．７４６ｋＷ的清水泵

和电泵能效限值和检测方法》，其拟批准和生效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其中间隔时

间仅有２１日。中方赞同墨西哥为节能所采取的措施，但希望墨西哥在制定实施此类

措施时应根据ＴＢＴ协定的规定，及早发布通知并给予生产商以足够的时间来满足新

标准的要求。

（五）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８年年底，墨西哥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３９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墨西哥是对中

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之一。

１．部分反倾销案进展情况

（１）钢板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４日，墨西哥经济部公布对原产于中国的钢板的反倾销初裁结果，自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５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钢板征收２９．２７％的临时反倾销税。该案是墨西哥

经济部在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６日发起的，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２０８５１０１、７２０８５１０２、７２０８５１０３

和７２０８５２０１。

（２）无缝钢管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９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其《官方日报》上发布公告，因缺乏对进口自中

国的无缝钢管倾销的有力证据，决定不对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自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起

结束对进口自中国的无缝钢管的反倾销调查。

（３）油漆刷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９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其《官方日报》上发布公告，宣布自２００８年７月

３０日起结束对从中国进口油漆刷的反倾销调查。该案是墨西哥经济部在２００６年９月

发起的。

（４）金属罩阀门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日报》发布公告，公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无

金属罩阀门的反倾销调查初审结果，暂不征收临时反倾销税，但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

该案是墨西哥经济部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发起的。

（５）塑料喷雾器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日报》发布公告，公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塑

料喷雾器的反倾销调查初审结果，对进口中国产塑料喷雾器（税号为９６１６．１０．０１）征收

１１４％的临时反倾销税，并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该案是墨西哥经济部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发起的。

２．墨西哥对“中国加入ＷＴＯ议定书反倾销措施保留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前，墨方对中国产品采取了大量反倾销措施，且未按照 ＷＴＯ规

定对每一个产品进行审查。比如，当墨西哥经济部决定对中国纺织品征收反倾销税时，

可能只对衬衫进行了审查，但却对所有其他的纺织服装类产品也征收了反倾销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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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承诺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后逐步取消这些措施并使现行的反倾销措施符合 ＷＴＯ《反倾

销协定》，过渡期为６年。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７的ＷＴＯ成员保留清单，墨西哥

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的商品共有２１大类（包括自行车、鞋靴、纺织品、服装、玩具、门锁等

１３１０个税号）。在六年过渡期内，墨已取消了４大类产品的反倾销税。２００７年下半年，

墨西哥经济部逐步开始对其余产品进行反倾销行政复审。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日报》上发布１５个公告，宣布结束对中

国１５类商品征收反倾销税的复审，并取消对上述商品共计９５３个税号（涉及自行车、鞋

类及配件、黄青铜挂锁、婴儿车、锁具、一次性气体打火机、部分工具、部分纺织品、玩具

和圣诞树、铅笔、机器设备电子材料及配件、服装等纺织品、有机化学物、钢铁制阀门、蜡

烛等１５大类产品全部或部分税则号）的反倾销税。

２００８年，墨经济部颁布《关于对进口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若干商品实施过渡

性措施的意见》，对其中２０４个税号的敏感商品在过渡期内（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１日）继续征收高额关税，但税率将逐年削减。《意见》同时规定，每年给

予１．８５亿美元的配额（在过渡期内该额度可年增５％），对９５０３．００．０１、９５０３．００．０２、

９５０３．００．０３、９５０３．００．０５、９５０３．００．０６、９５０３．００．１０、９５０３．００．１８、９５０３．００．１９、

９５０３．００．２３、９５０３．００．９９、９５０４．９０．０６、９５０５．１０．０１和９５０５．９０．９９等１３个墨西哥海关

税号下的商品进口免于适用征收高额关税的过渡性措施。

３．墨西哥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做法

墨西哥至今依然没有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中，墨西哥往

往采用替代国价格，甚至用墨西哥本国相似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

价值。这种歧视性做法容易导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产品倾销的成立或得出很高的倾销

幅度，严重偏离实际情况，给中国出口商造成不利影响。

（六）其他

墨移民局对中国公民护照及墨西哥签证的真实性审查严格，机场警察也经常由于

此问题对中国公民反复盘查，扩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怀疑对象，给中国企业或团组赴墨有

一定负面影响。

四、投资壁垒

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９年营商环境报告》，在财产注册方面，墨西哥各州在手续数

量、时间和成本方面差别很大。在恰帕斯州需要经过５个程序，耗费３周并花费财

产价值的１．６％，而金塔纳罗奥州，需要经过８个程序，耗费３．５个月并花费财产价

值的４．３％。

开办企业的费用主要包括公证费、注册费、地方许可费用三方面。根据各州的人均

ＧＤＰ的百分比来计算，墨西哥各州费用的变化幅度在６％—６５．８％不等。墨西哥市一

级政府对开办企业的审批手续最为繁琐冗长，获得建设许可要等上一年以上，土地和水

等的使用许可申请也非常繁复。

墨西哥对国外公司在墨投资实行较本国企业更加严格的税收制度，如外资企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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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利润不仅按照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课征，而且利润汇出境外时还要

开征汇出税等。墨西哥于２００８年初开征商业单一税率税（与企业所得税二税并行，采用

从高原则取其一），采取每月先征年底核算退还的方式，占用了企业大量流动资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三年内，该税税率分别为１６．５％、１７％及１７．５％，墨政府拟自２０１２年起

该税完全取代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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